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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福建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实达或公司）于今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52 号）及《关于对景百孚、叶成辉、王毅坤、

庄凌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51 号）（以下合称警示函），具

体内容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一）虚增营业收入 

  1.你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兴飞）存在向

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海派）及其子公司采购手机整机，并将货

物销售给智慧海派指定的下游客户（上海竑瑞贸易有限公司、杭州西狗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江西红派科技有限公司和郑州桥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下游

客户）的情况。深圳兴飞不负责货物运输和货物验收，也未实地查看相关实物及

物流，相关销售合同、物流单据、发票均由智慧海派直接提供给深圳兴飞。深圳

兴飞在收到下游客户回款后再将相关款项支付给智慧海派，合同约定智慧海派对

下游客户未付款承担连带责任。深圳兴飞在该业务中明知无法控制相关“商品”

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仍将上述业务作为加工销售业务全额确认营业收入，

导致你公司2017年和2018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36,729.73万元和69,414.20万元；

虚增营业成本 36,729.73 万元和 69,414.20 万元。上述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第十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二条、第四条的

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以下简称《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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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深圳兴飞为实现融资需求，虚构销售货物给安徽海聚玖力电子有限公司、

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龙腾飞通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同时指定上述

公司将货物销售给同一客户，深圳兴飞再从该客户子公司购回物料，上述业务未

有真实物流，相关资金形成闭环。上述业务导致你公司 2018 年虚增营业收入

31,181.84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31,051.58 万元，少计财务费用 196.46 万元。上述

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3.深圳兴飞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深圳市旗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开电

子）提供货物出口报关服务，深圳兴飞负责将旗开电子的货物从境内工厂、仓储

地运输至旗开电子指定的香港收货地点，相关货物由旗开电子负责生产、包装。

深圳兴飞未按出口报关服务确认营业收入，而按加工销售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导

致你公司 2018 年虚增营业收入 24,369.20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24,369.20 万元。

上述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违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

定。 

  （二）少计资产减值损失 

  你公司 2019 年对合并深圳兴飞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涉及的资产组可回

收价值进行减值时，利用了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北方亚事）的评

估工作辅助开展商誉减值测试，但你公司在利用北方亚事的评估工作成果时，未

充分关注到评估报告存在的重复加计票据贴现利息等问题，导致深圳兴飞商誉及

其资产组的评估值出现高估 8,788.56 万元的明显错误，公司少计提资产组中除商

誉外其他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资产减值准备 8,788.56

万元。以上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条、《企业会计准

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

的规定。 

  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提

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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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百孚作为公司董事长，叶成辉、王毅坤作为公司时任总裁，庄凌作为公司

时任财务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

第三款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

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

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将

以此为鉴，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坚决杜绝上述事项再次发

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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